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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約聘人員聘用契約書 

 
ㄧ、本聘用契約，由左列當事人雙方同意訂定之。 

    聘用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以下簡稱甲方）。 

    受聘人：              （以下簡稱乙方）。 

二、聘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契約期滿，未經甲方通知續約者，

不再續聘。 

三、工作內容與標準：住宿生生活管理、學生宿舍管理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工作。工作時

數依據管理員宿舍工作時數計算表。 

四、聘用報酬：在約聘僱期間內，由甲方依核定報酬薪點 000 點折合支給乙方新臺幣 0萬 0

仟 0佰 0拾 0元整。 

五、乙方之權利： 

（一）乙方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享有支領報酬及其他給與之權利。 

（二）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享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權利。 

（三）乙方之工作與休息時間，依「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但甲方非屬行政

機關，或甲方業務性質特殊者，乙方之工作與休息時間應依甲方規定辦理。 

（四）乙方享有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規定請假之權

利。 

六、乙方之義務： 

（一）乙方於約聘期間，有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及遵守甲方所訂人事管理規定 

      之義務 。 

（二）乙方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三）甲方變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事務交代清楚。 

（四）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約聘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

同意後始得離職。 

（五）乙方於約聘期間，如有完成其職務上之著作(指著作權法第五條所稱著作)，其著

作財產權歸甲方所有。 

七、乙方違反義務之責任： 

（一）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者，甲方得依人事管理規定予以懲處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二）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致甲方受有損害者 ，乙方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不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三）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涉及刑事責任者，甲方應依法移送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

關偵辦。 

（四）乙方在約聘期間內，應按日到公，如有遲到或早退一次者，扣每日報酬五分之一。 

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一）乙方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年內曠職累積達十日。 

（二）乙方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造成嚴重不良後果，或乙方 

      就甲方所指派之工作，顯然不能勝任。 

（三）乙方之工作為擔任職務代理人，於職務代理原因提前消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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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情節重大。 

九、乙方在約聘期間，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三條規定，每月按月 

    支報酬之百分之十二提存儲金，其中百分之五十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 

    儲金；另百分之五十由本校提撥作為公提儲金。 

    聘僱人員之月支報酬較公務人員俸表最高俸點折算俸額加一倍之數額為高者，應以上開最  

  高俸點折算俸額加一倍之數額為準；其未達該數額者，以實際月支報酬為準。 

  依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八條之一規定，聘僱人員應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及相關規定，於聘僱契約內訂定之月支報酬，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 

  級表之標準，分別提繳百分之六之公、自提退休金。 

    提存離職儲金之聘僱人員於原契約期滿重新訂定契約，或提前解約新訂契約時，應依前項 

  規定提繳退休金。但經同機關學校聘用且聘用期間接續未中斷者，得繼續依第一項規定提 

  存離職儲金。 

十、乙方在受聘期間，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卹法、及公務人員保險 

    之規定，其於約聘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本校同意於約聘期限屆滿前離職、或在受聘期間 

    內，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金。提繳勞退者，乙方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乙方於契約期間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本校予以解聘，或未經本校同意而於聘用契約

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契約期間自提儲金之本息。提繳勞退者，乙方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乙方應於簽約後十日內，檢具本契約書至本校總務處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三、本契約自雙方簽字之日起效，約滿即日失效，約期中乙方如因特別事故必須於約滿前離

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否則致

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提繳勞退者，甲、乙雙方欲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甲乙雙方應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教育基本法規

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屬實者。 

(三) 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或第 25 條

規定處罰者。 

(四)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規定處罰者。 

十五、乙方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

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

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乙方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

管機關處理。 

   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

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甲乙雙方應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

法等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教育基本法規範。 

十六、乙方應遵守專業倫理，不得對學生有不當利益交換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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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契約要項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辦理。 

十八、本契約書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轉存有關單位。 

 

 

甲方：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代表人： 

 

 

 

 

 

 

乙方：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